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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862008_c26_495249.htm 当前，所谓社会诚信问题已经

影响到了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某种意义

上说，我们存在着一种社会诚信危机。这一问题在国家和地

方公务员申论考试中，曾经或将会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考查。

新天地公务员考试研究院将对社会诚信问题的表现、原因、

危害及其治理措施进行全方面的分析： 一、社会诚信缺失的

表现：政治、经济和文化 诚信的缺失最直接地表现为政治、

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稳固的信用基

础是市场经济的动力和源泉。我国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就必须在广泛倡导诚信观念的基础上培植和维护信誉

，建立坚实的社会信用体系，这样才能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

秩序，提高经济效益，并以良好的形象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约束、惩治失信行为的法规制度不够完善，加之配套的治

理措施跟不上，因而失信用、无信誉、轻信义的不良风气时

有发生。 政治领域的政府诚信表现在政策是否稳定，政府权

利运作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政府能否承担责任。一个讲信用

的政府，必须是执政为民的政府、敢于为民负责的政府、依

法行政的政府。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

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正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通过建设诚信政府、法治政府，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

，保持社会稳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觉维护和

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 1 、



社会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就是双方所拥有的信息数量

与质量不同。由于社会信息的不对称，信息多的一方就可能

利用其掌握的信息做出不利于信息少的一方的行为，尤其是

在隐蔽成本小于其所带来的收益时，这种行为就会大量发生

。 2 、失信成本低。目前，我国社会信用程度低的根本原因

在于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过低。经济交往中，违约如违反经

济合同借款不还、销售伪劣产品等一般能取得短期的直接利

益。而对于这种违约行为，在中国目前法律不够健全、执法

效益不高、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不良司法环境下，受害者往

往难以追究其责任，使破坏信用的一方在经济上、法律上没

有受到应有的追偿和处罚，造成失信成本过低的局面。失信

成本低使违反社会信用的行为屡禁不止。像现在公务员领域

存在很多盗版现象，有的机构照抄新天地公务员考试研究院

老师的文章时一个子都不改，性质非常恶劣，但这些单位和

个人大都是小机构和个人，很难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正当权益

。 3 、利益的驱使。层出不穷的制假，目的只有一个利益。

为了获得一时的超额利润，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为了通过某

次关系前途的考试，请枪手冒名顶替进场。为了提干、为了

评职称加工资使用假文凭。据一次全国性调查发现，国内填

写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50 万

。 4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不成熟不完善，是造成

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原因。如在现代政

治诚信观方面，无论政府官员还是社会公众都存在着许多模

糊的认识，在诚信制度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空白、漏洞或者

不足之处，社会主义民主的公正、公平、公开之精神还没有

得到充分的实现和体现；在政治诚信实践方面，还存在着许



多失信于民又纠误不力的地方，比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泛

滥，虚假风、浮夸风屡禁不止等，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缺乏有

效的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腐败现象的滋生，直接影响了政

府的公共形象和公信力。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势必会直接

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 三、治理社会诚信问题的措施方

案 诚信原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称之为“帝王条

款”，在英美法系中还有约因制度以保证诚信原则的实现。

而我国对于诚信的理解，长期以来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上，还

没真正落实并加以约束。新天地公务员培训学校教学管理部

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统计，从2000年到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公

务员考试中直接和间接涉及到诚信问题的试题有将近10%，

所以广大考生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常见解决办法应该有所了解

。 （一）、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通过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化，保

障公民的知情权。坚持执政为民，推进政府诚信体系建设。

应当以《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敦促

政府在管理国家事务中言而有信、言出必行。 （二）、加强

诚信理念的宣传教育 由于道德自律是社会诚信制度的前提，

因此应把诚信教育作为精神文明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采取

有效措施，全面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

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

道德规范。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应将诚信教育纳入素质教育

的全过程，即从学龄前到就业前的整个受教育阶段，进行分

层次的诚信道德教育。 （三）、提升政府的协调和引导职能 

政府作为营造诚信环境的主体，在治理社会诚信问题的过程

中应起到积极的协调、引导作用，特别要强调工商、税务、

公安等部门在建立失信约束机制方面的责任，从而加快全社



会的信用体系建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文化，建立

和完善市场经济的信用秩序。 1.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

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变，改变行为方式，通过完善立法，为商

业化的信用机构在市场上开展信息的搜寻、保存、评估及相

关的服务提供基本法律依据。利用政府的宏观优势，形成跨

地区、跨行业、统一的网络化信用信息系统。 2.建立企业的

社会信用档案。由政府协调，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代码，汇

集企业资信的征信到评估、查询、公示，形成完整的信息体

系，建立各类企业的社会整体信用数据库。 3.建立个人信用

档案。政府应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把分散在银行、工商机

构的个人信息收集起来，建立全国性个人信用数据库。 4.利

用高新技术手段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加大对不讲

信用行为的打击力度。 （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信

用中介的作用 行业协会的存在起到了前联企业后洽政府的作

用，在参与经济活动中具有双重代言人功能。同时作为独立

的社团法人，在经济交易和仲裁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建

立社会诚信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信用中介机构

是为社会提供信用服务的行业，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作用，特

别是为中介机构信用信息的获取在法律上提供依据，使其有

法可依，使之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五）、加强社会诚信的

法律保障 虽然市场经济的诚信原则在我国的一些法律中有所

体现，但从实践看还需制定专门法律，尤其是有关规范银行

、工商企业和个人提供真实性信用信息的法规，以及社会信

用信息中介机构在收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时的法律依据。

这就要求有针对性地修改“商业银行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并相应制定“工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法”和“信用信



息使用法”等相关法规。 （六）、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职能 

在建立社会诚信机制过程中，新闻舆论能起到有效的监督职

能，政府应赋予其应有的正当权利，包括采访权、调查权和

报道权。新闻工作者要敢于冲破各种阻力，对社会上的失信

者和失信行为一查到底，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曝光”

，从而推动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 总之，综合治理我国的社

会诚信问题，应从加强教育入手，通过政府引导、法制建设

、发挥行业协会和信用中介作用，强化新闻舆论监督等方法

来构筑全社会的诚信机制和体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